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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街道党工委 新塘街道办事处关于成立

新塘街道宅基地报批联审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
各社区党支部、居委会，街道各相关科室：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管理，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晋政办〔2020〕25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成立新塘街道宅基地报批联审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蔡清渠（党工委书记）

第一副组长：庄晓芳（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常务副组长：曾培镜（人大工委副主任）

副  组  长：刘铮铭（党工委宣传委员、武装部部长、沙塘工作点点长）

李辉瑶（党工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杏墩工作点点长）

吴健军（办事处副主任）

            张绍萍（办事处副主任<科技>、 湖格工作点点长）

金宏勃（司法所所长）

丁劲松（良种场副场长、晋良工作点点长）

曾运筹（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上郭工作点点长）

林  舟（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赵少灵（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李云峰（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湖格工作点副点长）

吴荣侨（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许施恩（综合便民中心政务服务科副科长）

王金矾（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劳动与社会保障科副科长）

陈木荣（社会事务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科科长、沙塘点副点长）

王龙峰（综合执法队副队长）

王冰心（国土资源所所长、杏墩工作点副点长）
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疑难问题，审批相关申请。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由曾培镜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吴荣侨同志兼任，成员街道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主要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今后，领导小组成员职务如有变动，由继任者自然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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